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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銀人壽鑫富利變額年金保險 

保險商品說明書 

商品名稱：臺銀人壽鑫富利變額年金保險 

備查文號：109年10月08日壽險精字第1090540350號函備查 

         111年10月03日壽險精字第1110540288號函備查 

給付項目：年金給付、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商品名稱：臺銀人壽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備查文號：110年11月01日壽險精字第1100540310號函備查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保險商品說明書發行日期： 112 年  05  月               (一般版) 

 
 

  

投保本商品發生金融消費爭議時，可先向臺銀人壽提出申訴(0800-011-966)，臺銀人壽將於收受申訴
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覆；倘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臺銀人壽逾前述期限不為
處理者，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日起六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 



本保險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為準。 
 

 

封裡內頁 
 

【注意事項】 

消費者於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險之投資報酬及給付金額。 

 本投資型保險為非存款商品，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投資型保險商品之專設帳簿記載投資資產之價值金額不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惟「臺銀人壽鑫富

利變額年金保險」之保險保障部份依法已納入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

契約另有約定外，臺銀人壽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本保險商品說明書。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請參閱臺銀人壽投資標的批註條款附表二)無保本、提供定期或到期

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

該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臺銀人壽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可能由該帳戶之收

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該帳戶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

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

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臺銀人壽官

網/實質課稅原則專區查閱。 

本商品係由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發行，透過臺銀人壽之保險業務員、保險經紀人公司、保

險代理人公司或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銷售，惟臺銀人壽保有本商品最後承保與

否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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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裡內頁 

請注意您的保險業務員是否主動出示『人身保險業務員登錄證』及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機構所發之 

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合格證。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及查詢方式：本契約於年金累積期間內仍有效時，臺銀人壽將依約定方式，採

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每三個月通知要保人其保單帳戶價值；要保人亦可透過臺銀人壽網站

(https://www.twfhclife.com.tw)中查詢。 

本保險商品說明書備置於臺銀人壽網站(https://www.twfhclife.com.tw)。 

本保險商品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隱匿或不實，應由臺銀人壽及負責人與其他在說明書上簽章者

依法負責。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簽章日期:   112   年   5   月   5   日 

https://www.twfhclife.com.tw/
https://www.twfhc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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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特性  

※本項重要特性陳述係依主管機關所訂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辦理，可幫助您瞭解以決定本項商

品是否切合您的需要。 

※採約定「定期繳費」時應注意下列特性： 

1.這是一項長期投保計畫，若一旦早期解約，您可領回之解約金有可能小於已繳之保險費。 

2.只有在您確定可進行長期投保，您才適合選擇本計畫。 

3.您必須先謹慎考慮未來其他一切費用負擔後，再決定您可以繳付之保險費額度。 

※採「彈性繳費」、「躉繳繳費」時應注意下列特性： 

1.您的保單帳戶餘額是由您所繳保險費金額及投資報酬，扣除保單相關費用、借款本息及已解約或已給

付金額來決定。 

2.若一旦早期解約，您可領回之解約金有可能小於已繳之保險費。 

※契約撤銷權：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檢同保險單向臺銀人壽撤銷本契約。 

要保人依前項約定行使本契約撤銷權者，撤銷的效力應自要保人書面之意思表示到達翌日零時起生效，

本契約自始無效，臺銀人壽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 

保險計畫詳細說明 

一、投資標的之簡介及被選定為投資標的之理由及標準：詳見「投資標的揭露」。 

二、保險費交付原則、限制：詳見「商品簡介及投保規定」。 

三、保險給付項目及條件：  

(一)年金給付：【保單條款第 15條】 

要保人投保時應選擇下列其中一種年金給付方式： 

1.一次給付：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仍生存者，本公司按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為基準計算之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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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價值，一次給付予被保險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2.分期給付：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每屆滿一年仍生存者，本公司按第十七條計算之年金金

額給付年金，但最高給付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歲為止，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被保險人

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於保證期間內身故時，本公司仍按年金金額給付年金至其保證期間屆滿為止

，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保證期間屆滿後身故者，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要保人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三十日前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年金給付方式。 

(二)被保險人身故的通知與返還保單帳戶價值：【保單條款第20條】 

被保險人身故後，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被保險人發生身故後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之身故若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者，本公司將根據收齊第二十二條約定申請文件之日為基

準日，依附表三「評價時點一覽表」之贖回評價時點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

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前項所述收齊第二十二條約定申請文件當時，若已逾年金給付開始日者，前項保單帳戶價值本公司以

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為基準日計算。 

被保險人之身故若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或之後者，如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本公司應將其未支領

之年金餘額依約定給付予身故受益人或其他應得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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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單運作示意圖 

 

註：本示意圖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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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範例說明: 

(一)保單帳戶價值及年金化範例 

1.假設鑫先生 55歲，投保｢臺銀人壽鑫富利變額年金保險｣，繳交目標保險費新臺幣 200 萬元，並於第 2~6

保單年度每月繳交定期超額保險費新臺幣 1萬元，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分別為 6％、2％、0％及-6％時，

其各年度末保單帳戶價值及解約金試算如下表﹕ 

表一：                                                                    單位﹕新臺幣元 

保單 

年度 

保險 

年齡 

目標 

保險費 

定期 

超額保險費 

保費 

費用 

假設投資報酬率為 6％ 

年度末 

保單帳戶價值 

年度末 

解約金 

1 55 2,000,000  50,000 2,067,000 1,984,320 

2 56  120,000 3,600 2,311,168 2,241,833 

3 57  120,000 3,600 2,569,989 2,518,589 

4 58  120,000 3,600 2,844,337 2,844,337 

5 59  120,000 3,600 3,135,147 3,135,147 

6 60  120,000 3,600 3,443,405 3,443,405 

7 61    3,650,011 3,650,011 

8 62    3,869,011 3,869,011 

9 63    4,101,152 4,101,152 

10 64    4,347,221 4,347,221 

15 69    5,817,561 5,817,561 

25 79    10,418,359 10,418,359 

35 89    18,657,694 18,65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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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單位﹕新臺幣元 

保單 

年度 

保險 

年齡 

目標 

保險費 

定期 

超額保險費 

保費 

費用 

假設投資報酬率為 2％ 

年度末 

保單帳戶價值 

年度末 

解約金 

1 55 2,000,000  50,000 1,989,001 1,909,441 

2 56  120,000 3,600 2,146,438 2,082,045 

3 57  120,000 3,600 2,307,024 2,260,884 

4 58  120,000 3,600 2,470,821 2,470,821 

5 59  120,000 3,600 2,637,894 2,637,894 

6 60  120,000 3,600 2,808,310 2,808,310 

7 61    2,864,476 2,864,476 

8 62    2,921,767 2,921,767 

9 63    2,980,204 2,980,204 

10 64    3,039,807 3,039,807 

15 69    3,356,190 3,356,190 

25 79    4,091,178 4,091,178 

35 89    4,987,124 4,987,124 

表三：                                                                    單位﹕新臺幣元 

保單 

年度 

保險 

年齡 

目標 

保險費 

定期 

超額保險費 

保費 

費用 

假設投資報酬率為 0％ 

年度末 

保單帳戶價值 

年度末 

解約金 

1 55 2,000,000  50,000 1,950,000 1,872,000 

2 56  120,000 3,600 2,066,400 2,00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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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7  120,000 3,600 2,182,800 2,139,144 

4 58  120,000 3,600 2,299,200 2,299,200 

5 59  120,000 3,600 2,415,600 2,415,600 

6 60  120,000 3,600 2,532,000 2,532,000 

7 61    2,532,000 2,532,000 

8 62    2,532,000 2,532,000 

9 63    2,532,000 2,532,000 

10 64    2,532,000 2,532,000 

15 69    2,532,000 2,532,000 

25 79    2,532,000 2,532,000 

35 89    2,532,000 2,532,000 

表四：                                                                    單位﹕新臺幣元 

保單 

年度 

保險 

年齡 

目標 

保險費 

定期 

超額保險費 

保費 

費用 

假設投資報酬率為-6％ 

年度末 

保單帳戶價值 

年度末 

解約金 

1 55 2,000,000  50,000 1,833,000 1,759,680 

2 56  120,000 3,600 1,835,602 1,780,534 

3 57  120,000 3,600 1,838,046 1,801,285 

4 58  120,000 3,600 1,840,344 1,840,344 

5 59  120,000 3,600 1,842,504 1,842,504 

6 60  120,000 3,600 1,844,534 1,844,534 

7 61    1,733,863 1,733,863 

8 62    1,629,832 1,62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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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3    1,532,042 1,532,042 

10 64    1,440,121 1,440,121 

15 69    1,056,911 1,056,911 

25 79    569,267 569,267 

35 89    306,617 306,617 

註1：保費費用率： 

每筆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保險費新臺幣未滿 200 萬元 3.0％ 

保險費新臺幣 200 萬元以上 2.5％ 

註2：上述假設投資報酬率僅作說明之用，不代表未來能獲得之收益，要保人須自行承擔投資風險，臺銀

人壽不保證契約有效期間保單帳戶價值大於或等於所繳保費。 

註3：上述所舉範例「年度末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費費用，惟未考慮部分提領、資產撥回、稅負及首

次投資配置日前的孳息等因素，尚未扣除解約費用，要保人申領解約金時須自保單帳戶價值中另扣

除解約費用，上表一~表四範例數值僅供參考。 

註4：解約費用率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第 4 年(含)之後 

解約費用率 4％ 3％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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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鑫先生可選擇年金採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若鑫先生選擇第 15 保單週年日做為年金給付開始日，並

假設預定利率為 1.75％，則給付金額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元 

年金累積期間假 

設淨投資報酬率 
6％ 2％ 0％ -6％ 

年金給 

付方式 

一次給付 5,817,561 3,356,190 2,532,000 1,056,911 

分期給付 279,462 161,224 121,632 50,772 

註：上表範例計算之年金金額數值僅供參考，實際年金金額將以在年金給付開始日時，臺銀人壽 

以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有保險單借款應扣除保險單借款及其應付利息後） 

，依據當時保險年齡、預定利率及年金生命表計算每年給付年金金額。 

(二)資產撥回對保單帳戶價值影響說明： 

執行資產撥回後，全權委託帳戶淨值可能有所下降，保單帳戶價值也會受影響，舉例說明如下： 

■現金撥回： 

假設陳先生購買「臺銀人壽鑫富利變額年金保險」，並選擇委託復華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精選平衡型(全

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100％配置，資產撥回方式選擇「現金撥回」，單位數、淨值

及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資訊如下表，並假設撥回時淨值無因市場因素而異動及最近一次資產撥回計算日

(除息日)為 5/9，則該月現金撥回金額及 5/9之投資標的價值說明如下： 

單位數 
5/8 

淨值 

每單位收益分配
或資產撥回金額 

該月現金 
撥回金額 5/9淨值 5/9 投資標的價值 

50,000 11.46 0.042元 
2,100 

 

11.42 

 

5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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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假設上述投資標的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基準日為 5/8，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計算日(除息日)為 5/9。 

說明： 

該月現金撥回金額＝持有單位數每單位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金額 

  ＝50,0000.042 

＝2,100 

5/9投資標的淨值 

  ＝11.46-0.042 

  ＝11.418≒11.42 

  註：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5/9投資標的價值 

  ＝5/9投資標的淨值持有單位數 

  ＝11.4250,000 

＝571,000 

※若選擇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大聯盟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單

位數及淨值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臺銀人壽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可能由該帳戶之收益或

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該帳戶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投資機構以現金給付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予臺銀人壽時，若實際收受各投資標的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之日

為同一日，臺銀人壽將合併計算當次收益分配金額。臺銀人壽應於實際收受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之日後十

五日內，將當次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金額給付予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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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撥回： 

假設陳先生購買「臺銀人壽鑫富利變額年金保險」，並選擇委託復華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精選平衡型(全

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100％配置，資產撥回方式選擇「單位撥回」(累積單位數)，

單位數、淨值及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資訊如下表，並假設撥回時淨值無因市場因素而異動及最近一次資

產撥回計算日(除息日)為 5/9，則該月撥回單位數及 5/9之投資標的價值說明如下： 

單位數 
5/8 

淨值 

每單位收益分配

或資產撥回金額 

該月撥回 

單位數 

5/9 

淨值 

5/9持有 

總單位數 

5/9 投資標 

的價值 

50,000 11.46 0.042元 
183.9 

 

11.42 

 

50183.9 

 

573,100 

 

註：假設上述投資標的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基準日為 5/8，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計算日(除息日)為 5/9。 

說明： 

該月撥回單位數＝持有單位數每單位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金額÷5/9投資標的淨值 

  ＝50,0000.042÷11.42 

＝183.8879≒183.9 

註：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 

5/9投資標的淨值 

  ＝11.46-0.042 

  ＝11.418≒11.42 

 註：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5/9持有總單位數＝原有單位數+該月撥回單位數 

  ＝50,000+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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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83.9 

5/9投資標的價值 

 ＝5/9投資標的淨值持有單位數 

 ＝11.4250,183.9 

＝573,100 

※若選擇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大聯盟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單位數及淨值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臺銀人壽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可能由該帳戶之收益或

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該帳戶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投資機構以投資標的單位數予臺銀人壽時，臺銀人壽應將其分配予要保人的保單帳戶中。 

(三)解約費用及解約金的計算說明： 

假設林小姐投保「臺銀人壽鑫富利變額年金保險」，於第 3保單年度中解約，辦理解約之次一資產評價日

之保單帳戶價值為 82.8 萬元(含全權委託帳戶價值為 70 萬元，貨幣帳戶價值為 10 萬元，停泊帳戶價值

為 2.8萬元)，則解約費用及解約金計算如下： 

解約費用：各保單年度之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第 4年(含)之後 

解約費用率 4％ 3％ 2％ 0％ 

（1）解約費用＝（申請契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契約終止時之停泊帳戶價值）×（申請契約

終止時保單年度之解約費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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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000-28,000) 2％ 

＝16,000(元) 

（2）解約金＝828,000-16,000 

＝812,000(元) 

商品簡介及投保規定 

1. 投保年齡：0歲~74歲。 

2. 保險期間：終身（年金最高給付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10歲為止）。 

3. 繳費期間：至年金給付開始日前一日止。 

4. 繳別：(1)目標保險費-躉繳。 

(2)超額保險費-月繳、不定期繳費。 

5.保險費繳交限制：(以新臺幣仟元為單位) 

(1)最低保險費： 

目標保險費：新臺幣10萬元。 

超額保險費：定期每月保險費新臺幣2,000元；不定期每次保險費新臺幣50,000元。 

(2)最高保險費：目標保險費及超額保險費累計保險費總和不得超過新臺幣8,000萬元。 

※新契約不受理定期或不定期超額保險費，亦不受理以猶豫期變更(自始變更)申請定期或不定期超額保險

費。 

6.繳費方式：(1)目標保險費：匯款、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2)不定期超額保險費：匯款、現金。 

(3)定期超額保險費：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7.年金累積期間：本契約生效日至年金給付開始日前一日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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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金給付開始日：第6保單週年日(含)以後之任一保單週年日，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90歲之保單

週年日。投保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實際繳交保險費之利害關係人為65歲(含)以上者，

應於要保書中選擇年金給付開始日且年金給付開始日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80歲

之保單週年日；投保時被保險人保險年齡未達65歲且要保人不做給付開始日的選擇時，

本公司以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70歲之保單週年日做為年金給付開始日。 

9.年金給付方式：一次給付、年給付(保證期間二十年)。 

10.附約附加之限制：本險不得附加附約。 

11.本險不受理法人投保，亦不受理外籍人士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12.本商品為FATCA商品。 

13.本商品適合銷售予65歲以上之客戶(含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實際繳交保費之人)，但對於65歲以上之客戶請

填寫高齡投保評估量表。 

14.其他事項： 

(1)契約效力的恢復：(詳見保單條款第6條) 

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年內，申請復效。但年金累積期間屆滿後不得申請復效。 

前項復效申請，經要保人繳交超額保險費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恢復效力。 

前項繳交之超額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本公司依第七條約定配置於要保人指定有單位淨值之投資

標的。 

本契約因第二十五條約定停止效力而申請復效者，除復效程序依前三項約定辦理外，如有第二十五條第二

項所約定保單帳戶價值不足扣抵保險單借款本息時，不足扣抵部分應一併清償之。 

基於保戶服務，本公司於保險契約停止效力後至得申請復效之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將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

式擇一通知要保人有行使第一項申請復效之權利，並載明要保人未於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前恢復保單效力

者，契約效力將自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之日翌日上午零時起終止，以提醒要保人注意。 

本公司已依要保人最後留於本公司之前項聯絡資料發出通知，視為已完成前項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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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2)保險單借款及契約效力的停止：(詳見保單條款第25條)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

之三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

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

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

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

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

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

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

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重要保單條款摘要及其附表 

(詳細保單條款內容及保單借款利率之決定方式，請參閱臺銀人壽網站公告網址：

https://www.twfhclife.com.tw) 

名詞定義 

第二條 

本契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年金金額：係指依本契約約定之條件及期間，本公司分期給付之金額。本契約分期給付年金金額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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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為「年給付」。 

二、年金給付開始日：係指本契約所載明，依本契約約定本公司開始負有給付年金義務之日期，如有變更，

以變更後之日期為準。 

三、年金累積期間：係指本契約生效日至年金給付開始日前一日之期間。 

四、保證期間：係指依本契約約定，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本公司保證給付年金

之期間。本契約保證期間為二十年。 

五、未支領之年金餘額：係指被保險人於本契約年金保證期間內尚未領取之年金金額。 

六、預定利率：係指本公司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年金金額之利率，本公司將參考年金給付開始日當

時金融市場可獲得之投資報酬率、商品負債年期及風險做適當資產配置訂定年金給付開始日當時之預

定利率。 

七、年金生命表：係指本公司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年金金額之生命表。 

八、保費費用：係指因本契約簽訂及運作所產生並自保險費中扣除之相關費用，包含核保、發單、銷售、

服務及其他必要費用。保費費用之金額為要保人繳付之保險費乘以附表一相關費用一覽表中「保費費

用」所列之百分率所得之數額。 

九、解約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契約第十八條約定於要保人終止契約時，自給付金額中所收取之費用。其

金額按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部分提領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九條約定於要保人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時，自給付金額中

所收取之費用。其金額按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一、目標保險費：係指本契約所載明要保人於投保時繳付之保險費。 

十二、超額保險費：係指於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由要保人申請並經本公司同意，為增加其保單帳戶價

值或要保人按第六條申請復效時，於目標保險費以外所繳付之保險費。超額保險費得以定期或不定期

方式繳交。 

十三、首次投資配置金額：係指依下列順序計算之金額： 



本保險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為準。 
16 

 

(一) 要保人所交付之目標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 

(二) 加上按前目之每日淨額，依保管銀行牌告活期存款之年利率，自契約生效日或保險費繳交日較晚

發生之日起逐日以日單利計算至首次投資配置日之前ㄧ日止之利息。 

十四、保管銀行：係指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但本公司得變更上述保管銀行，惟必須提前十日以書面、

網站公告(網址：https://www.twfhclife.com.tw)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十五、投資標的：係指本契約提供要保人選擇以累積保單帳戶價值之投資工具，其內容如附表二。 

十六、首次投資配置日：係指根據第四條約定之契約撤銷期限屆滿之翌日為基準日，依附表三「評價時點

一覽表」之買入評價時點所約定之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計算，將首次投資配置金額投資於要保人指定有

單位淨值投資標的之日期；如於前述日期該投資標的尚未經募集成立，改以募集成立日為首次投資配

置日。 

十七、基準日：係指本契約用以計算附表三「評價時點一覽表」中買入、贖回、轉出及轉入評價時點之日

期，若該日非為本公司之營業日，則順延至本公司之下一個營業日。 

十八、資產評價日：係指投資標的報價市場報價或證券交易所營業之日期，且為我國境內銀行及本公司之

營業日。 

十九、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係指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實際交易所採用之每單位「淨資產價值或市場價值」。

本契約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將公告於本公司網站(網址：https://www.twfhclife.com.tw)。 

二十、投資標的價值： 

(一)有單位淨值之投資標的：在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其價值係依本契約項下各該投資標的之單位

數乘以其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計算所得之值。 

(二)無單位淨值之投資標的：在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每月按各該投資標的價值，以該標的保管銀

行牌告活期存款之年利率，逐日以日單利計算利息，且於銀行付息日結算滾入本金。 

二十一、保單帳戶價值：係指以新臺幣為單位基準，在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其價值係依本契約所有投

資標的之投資標的價值總和加上尚未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但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係指依第十三款

http://www.twfhc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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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計算至計算日之金額。 

二十二、保單週年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年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若當月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

末日。 

二十三、保險年齡：係指按投保時或年金給付開始日被保險人以足歲計算之年齡，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

六個月者加算一歲，以後每經過一個年度加算一歲。 

二十四、「保險費實際入帳日」：係指本公司實際收到保險費並確認收款明細之日。 

契約效力的恢復 

第六條 

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年內，申請復效。但年金累積期間屆滿後不得申請復效。 

前項復效申請，經要保人繳交超額保險費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恢復效力。 

前項繳交之超額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本公司依第七條約定配置於要保人指定有單位淨值之投資

標的。 

本契約因第二十五條約定停止效力而申請復效者，除復效程序依前三項約定辦理外，如有第二十五條第二

項所約定保單帳戶價值不足扣抵保險單借款本息時，不足扣抵部分應一併清償之。 

基於保戶服務，本公司於保險契約停止效力後至得申請復效之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將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

式擇一通知要保人有行使第一項申請復效之權利，並載明要保人未於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前恢復保單效力

者，契約效力將自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之日翌日上午零時起終止，以提醒要保人注意。 

本公司已依要保人最後留於本公司之前項聯絡資料發出通知，視為已完成前項之通知。 

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超額保險費的處理 

第七條 

要保人得於選擇之投資標的最晚之首次投資配置日後，於年金累積期間內向本公司交付超額保險費，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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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下列二者較晚發生之時點為基準日，將該超額保險費扣除其保費費用後之餘額，依要保人所指定之投

資標的配置比例，於附表三「評價時點一覽表」之買入評價時點，將該餘額投入在本契約項下有單位淨值

的投資標的中： 

一、該超額保險費實際入帳日。 

二、本公司同意要保人交付該超額保險費之日。 

前項要保人申請交付之超額保險費，本公司如不同意收受，應以書面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方式通知要保人。 

貨幣單位 

第八條 

本契約保險費之收取、年金給付、返還保單帳戶價值、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給付收益分配或資產

撥回及支付、償還保險單借款，應以新臺幣為貨幣單位。 

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約定 

第九條 

要保人投保本契約時，應於要保書選擇購買有單位淨值之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 

要保人於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前項選擇。 

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 

第十條 

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標的如有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時，本公司應以該投資標的之收益或資產撥回總額，依

本契約所持該投資標的價值佔本公司投資該標的總價值之比例將該收益或資產撥回分配予要保人。但若有

依法應先扣繳之稅捐時，本公司應先扣除之。 

依前項分配予要保人之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本公司應按投資機構實際分配方式，以下列二款方式為之；

要保人如未於投保時選擇，則以第二款「增加投資標的單位數」方式分配予要保人： 

一、 以現金給付：投資機構以現金給付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予本公司時，若實際收受各投資標的收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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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資產撥回之日為同一日，本公司將合併計算當次收益分配金額。本公司應於實際收受收益分配或資

產撥回之日後十五日內，將當次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金額給付予要保人；如當次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

金額無法成功匯款予要保人時，本公司應於實際收受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之日次一個資產評價日，將

當次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金額配置於停泊帳戶內。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於實際收受收益分

配或資產撥回之日起算十五日內給付者，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保險單借款

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者計算。 

二、 增加投資標的單位數：投資機構以投資標的單位數予本公司時，本公司應將其分配予要保人的保單帳

戶中。 

若本契約於收益實際分配日或資產撥回日已終止、停效、收益實際分配日或資產撥回日已超過年金累積期

間屆滿日或其他原因造成無法投資該標的時，本公司應於實際分配日起算十五日內以現金給付予要保人。

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

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者計算。 

本公司得報主管機關調整變更第二項第一款之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金額標準，並應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但若屬對保戶有利之調整，則不在此限。 

投資標的轉換 

第十一條 

要保人得於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向本公司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申請不同投資標的之間的轉換，並應於

申請書中載明轉出的投資標的及其單位數或轉出金額及指定欲轉入之投資標的。 

本公司以收到前項申請書之日為基準日，依附表三「評價時點一覽表」之轉出評價時點計算轉出之投資標

的價值，並以該價值扣除轉換費用後，將其餘額依附表三「評價時點一覽表」之轉入評價時點配置於欲轉

入之投資標的。 

前項轉換費用如附表一。 

當申請轉換的金額低於新臺幣五佰元時，本公司得拒絕該項申請，並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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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之新增、關閉與終止 

第十二條 

本公司得依下列方式，新增、關閉與終止投資標的之提供： 

一、 本公司得新增投資標的供要保人選擇配置。 

二、 本公司得主動終止某一投資標的，且應於終止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但若投

資標的之價值仍有餘額時，本公司不得主動終止該投資標的。 

三、 本公司得經所有持有投資標的價值之要保人同意後，主動關閉該投資標的，並於關閉日前三十日以書

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四、 本公司得配合某一投資標的之終止或關閉，而終止或關閉該投資標的。但本公司應於接獲該投資標的

發行或經理機構之通知後五日內於本公司網站公布，並另於收到通知後三十日內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

式通知要保人。 

投資標的一經關閉後，於重新開啟前禁止轉入及再投資。投資標的一經終止後，除禁止轉入及再投資外，

保單帳戶內之投資標的價值將強制轉出。 

投資標的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調整後，要保人應於接獲本公司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後十

五日內且該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日三日前向本公司提出下列申請： 

一、 投資標的終止時：將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申請轉出或提領，並同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二、 投資標的關閉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若要保人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申請，或因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接獲前項申請時已無法依要保

人指定之方式辦理，視為要保人同意以該通知約定之方式處理。而該處理方式亦將於本公司網站公布。 

因前二項情形發生而於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前所為之轉換及提領，該投資標的不計入轉換次數及提領次

數。 

特殊情事之評價與處理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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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致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暫停計算投資標的單位

淨值或贖回價格，導致本公司無法申購或申請贖回該投資標的時，本公司將不負擔利息，並依與投資標的

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間約定之恢復單位淨值或贖回價格計算日，計算申購之單位數或申請贖回之金

額： 

一、 因天災、地變、罷工、怠工、不可抗力之事件或其他意外事故所致者。 

二、 國內外政府單位之命令。 

三、 投資所在國交易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四、 非因正常交易情形致匯兌交易受限制。 

五、 非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使用之通信中斷。 

六、 有無從收受申購或贖回請求或給付申購單位、贖回金額等其他特殊情事者。 

要保人依第二十五條約定申請保險單借款或本公司依第十七條之約定計算年金金額時，如投資標的遇前項

各款情事之一，致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暫停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本契約以不計入該投資標的之

價值的保單帳戶價值計算可借金額上限或年金金額，且不加計利息。待特殊情事終止時，本公司應即重新

計算年金金額或依要保人之申請重新計算可借金額上限。 

第一項特殊情事發生時，本公司應主動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告知要保人。 

因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拒絕投資標的之申購或贖回、該投資標的已無可供申購之單位數，

或因法令變更等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無法依要保人指定之投資標的及比例申購或贖回該投

資標的時，本公司將不負擔利息，並應於接獲主管機關或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通知後十日內於網站

公告處理方式。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第十四條 

本契約於年金累積期間內仍有效時，本公司將依約定方式，採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每三個月通知要保人其

保單帳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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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保單帳戶價值內容包括如下： 

一、 期初及期末計算基準日。 

二、 投資組合現況。 

三、 期初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四、 本期單位數異動情形（含異動日期及異動當時之單位淨值）。 

五、 期末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六、 本期收受之保險費金額。 

七、 本期已扣除之各項費用明細（包括保費費用）。 

八、 期末之解約金金額。 

九、 期末之保險單借款本息。 

十、 本期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情形。 

年金給付方式 
第十五條 

要保人投保時應選擇下列其中一種年金給付方式： 

一、 一次給付：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仍生存者，本公司按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為基準計算之保單帳

戶價值，一次給付予被保險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二、 分期給付：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每屆滿一年仍生存者，本公司按第十七條計算之年金金額

給付年金，但最高給付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歲為止，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被保險人於本

契約有效期間內且於保證期間內身故時，本公司仍按年金金額給付年金至其保證期間屆滿為止，本契

約效力即行終止；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保證期間屆滿後身故者，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要保人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三十日前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年金給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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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給付的開始及給付期間 

第十六條 

要保人投保時可選擇於第六保單週年日（含）以後之任一保單週年日做為年金給付開始日，但不得超過被

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九十歲之保單週年日。投保時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實際繳交保險費之利害關係人為六十

五歲（含）以上者，應於要保書中選擇年金給付開始日且年金給付開始日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八

十歲之保單週年日；投保時被保險人保險年齡未達六十五歲且要保人不做給付開始日的選擇時，本公司以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七十歲之保單週年日做為年金給付開始日。 

要保人亦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六十日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變更年金給付開始日；變更後的年金給付開始

日須在申請日六十日之後，且須符合前項給付日之約定。 

本公司應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六十日前通知要保人試算之年金給付內容。但實際年金給付金額係根據第十

七條約定辦理。 

前項試算之年金給付內容應包含： 

一、 年金給付開始日及當時之保險年齡。 

二、 預定利率。 

三、 年金生命表。 

四、 保證期間。 

五、 給付方式。 

六、 每期年金金額。 

年金金額之計算 

第十七條 

在年金給付開始日時，本公司以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有保險單借款應扣除保險單借款及

其應付利息後），依據當時保險年齡、預定利率及年金生命表計算每年給付年金金額。 

前項每年領取之年金金額若低於新臺幣一萬元時，本公司改依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於年金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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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開始日十五日內一次給付受益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如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

給付者，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契約的終止及其限制 

第十八條 

要保人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隨時終止本契約。 

前項契約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 

本公司應以收到前項書面通知之日為基準日，依附表三「評價時點一覽表」之贖回評價時點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扣除解約費用後之餘額計算解約金，並於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償付之。逾期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

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解約費用如附表一。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終止本契約。 

保單帳戶價值的部分提領 

第十九條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提出申請部分提領其保單帳戶價值，但每次提領之保單帳戶價值不

得低於新臺幣五仟元且提領後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不得低於新臺幣壹萬元。但因第十

二條第三項之情事而部分提領者不在此限。  

要保人申請部分提領時，按下列方式處理： 

一、 要保人必須在申請文件中指明部分提領的投資標的單位數或金額。 

二、 本公司以收到前款申請文件之日為基準日，於附表三「評價時點一覽表」之贖回評價時點計算部分提

領的保單帳戶價值。 

三、 本公司將於收到要保人之申請文件後一個月內，支付部分提領的金額扣除部分提領費用後之餘額。逾

期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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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部分提領費用如附表一。 

被保險人身故的通知與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第二十條 

被保險人身故後，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被保險人發生身故後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之身故若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者，本公司將根據收齊第二十二條約定申請文件之日為基準日，

依附表三「評價時點一覽表」之贖回評價時點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本契約

效力即行終止。 

前項所述收齊第二十二條約定申請文件當時，若已逾年金給付開始日者，前項保單帳戶價值本公司以年金

累積期間屆滿日為基準日計算。 

被保險人之身故若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或之後者，如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本公司應將其未支領之年

金餘額依約定給付予身故受益人或其他應得之人。 

保險單借款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二十五條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

之三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

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

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

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

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

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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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

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不分紅保險單 

第二十六條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不保事項及除外責任：無。 

臺銀人壽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批註條款之訂定及構成 

第一條 

「臺銀人壽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以下簡稱本批註條款），僅適用於附表一所列之保險商品（以下簡稱本

契約），且須經本公司同意後，本批註條款始生效力。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契約之一部分，本批註條款之約定與本契約牴觸時，應優先適用本批註條款，本批註條

款未約定者，適用本契約之相關約定。 

投資標的之適用 

第二條 

適用本批註條款之本契約，其投資標的部分詳如附表二、附表三及附表四所列之相關內容。 

附表一：  

      本批註條款適用之保險商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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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臺銀人壽鑫富利變額年金保險 

附表二、投資標的一覽表 

請參閱本保險商品說明書之投資標的揭露。 

附表三、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請參閱本保險商品說明書之費用揭露。 

附表四、評價時點一覽表 

請參閱本保險商品說明書之投資標的揭露。 

投資標的揭露 

一、投資標的選擇標準及選定理由： 

■全權委託帳戶選定之理由  

臺銀人壽秉持嚴謹之態度對於投資型保險所連結之全權委託投資帳戶之篩選，皆依「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投資型保險商品委託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處理程序」由專設之選任小組討論及決議，辦理全權委

託投資帳戶受託機構之選任： 

選定之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符合下列條件： 

(一)為經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主管機關核准得經營或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事業所經營管理之全權委託

投資帳戶。 

(二)全權委託投資帳戶之受託機構應符合「人身保險業辦理專設帳簿全權委託自律規範」第三條所規定之

資格條件，並由臺銀人壽依受託機構之市場聲譽、主管機關裁處紀錄、管理基金規模、檔數…等面向

辦理評比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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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權委託投資帳戶之受託機構執行全權委託投資帳戶之投資業務，應依誠實信用原則，並遵守相關法

令規定，並擔保所提供之服務具良好之品質。 

選定之全權委託投資帳戶可投資子基金符合下列條件： 

(一)符合「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規定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可投資標的。 

(二)符合經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三)全權委託投資帳戶之受託機構應每月檢視可供投資子基金(不含國內、外證券交易所交易之指數股票

型基金及貨幣型基金)，是否有新增可申購且幣別相同之法人級別，同時配合選擇法人級別進行投資。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投資管理事業之選定依主管機關「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人身保險業辦理專

設帳簿全權委託自律規範」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受其監督與管理。 

■新臺幣貨幣帳戶選定之理由 

『新臺幣貨幣帳戶』具有保本及保息功能，係提供投資人在其他投資標的獲利了結，及選擇投入下一投資

標的前，資金短暫停泊的最佳投資工具。且於『新臺幣貨幣帳戶』中作任何提領，利息皆不打折，讓資

金運用更方便。 

■新臺幣停泊帳戶選定之理由 

『新臺幣停泊帳戶』具有保本及保息功能，提供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金額配置，短暫停泊的最

佳工具。於『新臺幣停泊帳戶』中作任何提領，皆不計入部份解約次數，且利息皆不打折，讓資金運用更

方便。 

未來選擇新投資標的之標準亦同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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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標的一覽表 

■一般投資標的 

投資標的名稱 投資標的簡稱
註 1

 
計價 

幣別 

是否有

單位淨

值 

是否有收

益分配或

資產撥回 

投資標的發行 

公司或所屬公司 

臺銀人壽委託復華投

信投資帳戶-新臺幣精

選平衡型(全權委託帳

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

源可能為本金)
 註 2

 

委託復華投信投資帳戶-新

臺幣精選平衡型(全權委託

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

可能為本金) 

新臺幣 是 有
註 3註 4註 5

 
復華證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 

臺銀人壽委託野村投

信投資帳戶-新臺幣大

聯盟平衡型(全權委託

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

來源可能為本金)
 註 2

 

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新

臺幣大聯盟平衡型(全權委

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

源可能為本金) 

新臺幣 是 有
註 3註 4註 5

 
野村證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 

新臺幣貨幣帳戶
註 6
 新臺幣貨幣帳戶 新臺幣 無 無 

臺銀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停泊帳戶標的 

投資標的名稱 投資標的簡稱
註 1

 
計價 

幣別 

是否有單

位淨值 

是否有收

益分配或

資產撥回 

投資標的發行 

公司或所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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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停泊帳戶
註 6註 7

 新臺幣停泊帳戶 新臺幣 無 無 
臺銀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註1：本契約之要保書、銷售文件或其他約定書，有關投資標的名稱得以本附表所載「投資標的簡稱」代

之。 

註2：有關各全權委託帳戶可投資的子基金名單，請參閱本保險商品說明書內容。 

註3：本公司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可能由該帳戶之收益或

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該帳戶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註4：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註5：資產撥回機制： 

1.委託復華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精選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單位：新臺幣 

撥回機制 資產撥回條件 每單位資產撥回金額 

月撥回 
資產撥回基準日單位淨值≧9元 0.042元 

資產撥回基準日單位淨值＜9元 0.036元 

季撥回 
資產撥回基準日單位淨值扣除

0.042元後之單位淨值＞10.3元 
0.05元 

說明：1.委託投資資產每月撥回基準日訂為每月8號，遇例假日順延。（首次委託投資資產撥回基準

日為2021年2月8日，遇例假日順延） 

2.季撥回月份為每年3、6、9及12月。 

3.本公司委託復華投信之投資資產價值低於500萬元時，將不進行資產撥回。 

4.如因市場經濟環境改變發生非預期之重大事件、法令政策變更或有不可抗力情事，或委託

投資資產之收益或利得產生重大變動，復華投信得視情況採取適當之調整變更（包含上調或

下調每單位資產撥回金額）。前述調整本公司將於變更前一個月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保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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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之調整，則不在此限。 

2.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大聯盟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單位：新臺幣 

撥回機制 資產撥回條件 每單位資產撥回金額 

月撥回 
資產撥回基準日單位淨值≧9元 0.042元 

資產撥回基準日單位淨值＜9元 0.036元 

季撥回 
資產撥回基準日單位淨值扣除

0.042元後之單位淨值＞10.3元 
0.05元 

說明：1.委託投資資產每月撥回基準日訂為每月8號，遇例假日順延。（首次委託投資資產撥回基準

日為2022年2月8日，遇例假日順延）。 

2.季撥回月份為每年3、6、9及12月。 

3.若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發生委託投資資產流動性不足而無法減少委託投資資產、

法令要求、或主管機關限制等情況，本全權委託帳戶將暫時停止資產撥回及額外撥回之作業，

俟該等上述情況解除後再繼續執行，惟不溯及暫停資產撥回之月份。 

4.如因市場經濟環境改變、發生非預期之重大事件、法令政策變更或有不可抗力情事，或委

託投資資產之收益或利得產生重大變動，野村投信得視情況採取適當之調整變更（包含上調

或下調每單位資產撥回金額）。前述調整本公司將於變更前一個月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保

戶有利之調整，則不在此限。 

註6：計息利率為本公司指定之保管銀行牌告活期存款之年利率。 

註7：新臺幣停泊帳戶僅供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金額配置。上述之停泊帳戶不得做為保險費配

置之投資標的，亦不能做為投資標的轉換欲轉入或轉出之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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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資機構之名稱及地址： 

投資標的名稱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名稱及地址 

臺銀人壽委託復華投信投資帳戶-新臺

幣精選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

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二段308號8樓 

網址：https://www.fhtrust.com.tw 

臺銀人壽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新臺

幣大聯盟平衡型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

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五段7號30樓 

網址：https://www.nomurafunds.com.tw  

新臺幣貨幣帳戶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69號2~8樓 

網址：https://www.twfhclife.com.tw 

新臺幣停泊帳戶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69號2~8樓 

網址：https://www.twfhclife.com.tw 

四、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約定： 

要保人投保本契約時，應於要保書選擇購買有單位淨值之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 

要保人於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前項選擇。 

 

 

 

https://www.nomurafund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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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資標的介紹：  

■一般投資標的 

(一)全權委託帳戶 

臺銀人壽委託復華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精選平衡型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計價幣別 新臺幣 成立日期 110年1月8日 

種類/型態 組合型/開放式 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上限 

資產規模 46.82億臺幣（截至112年3月31日） 投資地區/風險等級 全球 / RR3 

風險報酬分類等級之合理性說明 

本委託投資帳戶之投資比例參照參考指標分散投資於

全球各類型金融資產、投資區域與主題之共同基金，

提供多元化之收益來源，並運用資產配置模型汰弱留

強，以期兼顧長短期報酬表現，適合欲追求全球強勢

市場之報酬並分散風險之穩健型投資人。 

投資/管理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暨委託報酬 

本帳戶經理費為每年收取投資標的價值之1.35%(包含

臺銀人壽收取之管理費及投資標的經理機構收取之委

託報酬，於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時已先扣除，不另

外收取)。 

前述經理費包含年度委託報酬(不多於0.5%)。 

投資準則 
本委託投資帳戶將藉由復華投信投資研究團隊之中長期市場看法，決定各類資產配置比

重，挑選成長潛力較佳的資產，並適時調整以規避市場系統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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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目標 藉由動態調整各類資產配置比重，追求長期績效超越參考指標。 

投資機構 

事業名稱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保管銀行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機構最

近一年有無

因業務發生

訴訟或非訴

訟事件 

無 

經 

理 

人 

簡 

介 

 

姓名 許家瑝 

學歷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政治大學金融研究所 

經歷 

(一)復華投信：93年4月～迄今 

投資研究處投資研究部(93年4月～96年4月) 

全權委託處(96年4月～97年6月) 

股票研究處(97年7月～108年12月) 

全權委託二處(108年12月～109年12月) 

全權委託三處(109年12月～迄今) 

(二)康和證券：92年6月～93年4月 

(三)普羅財經：91年12月～9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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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年有

無受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

問法、期貨

交易法或證

券交易法規

定之處分情

形 

無 

投資風險 

投資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在國內募集發行以新臺幣計價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且為累

積型(不得為配息型)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新臺幣計價之國內上市（櫃）指數股票型基

金（Exchange Traded Fund，簡稱ETF）。 

因投資標的特性之不同，將產生不同之投資風險，包括但不限於可能發生之投資標的跌

價、匯兌損失所導致之本金虧損，或投資標的暫停贖回及清算等風險。本委託投資帳戶

運用管理所生之資本利得及其孽息等收益，悉數歸投資人所享有；其投資所生之風險、

費用及稅捐亦悉數由投資人負擔，臺銀人壽及投資機構不為本金及投資收益之保證。所

投資基金以往之績效不代表未來之表現，亦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收益。除具有上列所述風

險外，投資基金有下列較常見之風險：產業景氣循環風險、流動性風險、外匯管制及匯

率變動風險、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風險、通貨膨脹風險、信貸風險、投資較小市值

公司風險、投資新興市場風險、因上述風險、受益人大量買回或基金暫停計算買回價格

等因素，或有延遲給付買回價金之可能。除前述風險外，投資不同類型基金之其它風險

請參閱各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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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分配或

資產撥回來

源 

資產撥回可能由本委託投資帳戶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 

收益分配或

資產撥回計

畫 

 
撥回機制 資產撥回條件 每單位資產撥回金額 

月撥回 
資產撥回基準日單位淨值＜9元 0.036元 

資產撥回基準日單位淨值≧9元 0.042元 

季撥回 
資產撥回基準日單位淨值扣除

0.042元後之單位淨值＞10.3元 
0.05元 

◎如因市場經濟環境改變發生非預期之重大事件、法令政策變更或有不可抗力情事，或

委託投資資產之收益或利得產生重大變動，復華投信得視情況採取適當之調整變更（包

含上調或下調每單位資產撥回金額）。 

◎季撥回月份為每年3、6、9及12月。 

◎委託復華投信之投資資產價值低於500萬元時，將不進行資產撥回。 

◎委託投資帳戶近12個月之收益分配來源組成表之查詢路徑為臺銀人壽官網 /投資型

保險資訊揭露選單/類全委資訊，即可查詢收益分配來源組成表。 

◎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調 整 機 制 請參閱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計畫。 

調整機制變

更時之通知

方式 

調整機制變更時臺銀人壽將於變更前一個月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保戶有利之調整，則

不在此限。 

收益分配或 

資產撥回給

資產撥回方式：現金撥回、單位撥回。 

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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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方式 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8號，遇例假日順延。 

資產撥回計算日：資產撥回基準日後的第一個營業日。 

資產撥回現金付款日：臺銀人壽應於實際收受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之日後十五日內以現金

給付予要保人。 

現金撥回金額計算： 

現金撥回金額＝資產撥回基準日之單位數該月每單位資產撥回金額。 

單位數撥回計算： 

資產撥回單位數＝資產撥回基準日之單位數該月每單位資產撥回金額÷該月資產撥回計

算日之單位淨值。 

收益分配或 

資產撥回對

保單價值之

影響 

資產撥回後本帳戶淨值將有所下降，保單帳戶價值也可能會受到影響，甚至可能相對降

低。(請參考本保險商品說明書範例說明) 

可供投資子

基金 
參考本保險商品說明書可投資子基金名單。 

註：本委託投資帳戶自「帳戶成立日」起六個月後，委託投資資產之淨資產價值持續一個月低於新臺幣 

壹億元時，復華投信與臺銀人壽得共同協商相關因應事宜。

本委託投資帳戶最近一年、二年、三年(或成立至今)之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成立至今 

不含資產撥回 -13.10% -17.98% -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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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資產撥回 -8.35% -8.42% - -9.50% 

年化標準差  8.71%  8.57% -  8.70% 

註 1：資料日期：112年 3月 31日。 

註 2：存在（或資料取得期間）小於評估期間或無法取得時，則該評估期間不計算報酬率，以「-」表示。 

臺銀人壽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大聯盟平衡型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計價幣別 新臺幣 成立日期 110年12月23日 

種類/型態 組合型/開放式 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上限 

資產規模 19.86億臺幣（截至112年3月31日） 投資地區/風險等級 全球 / RR3 

風險報酬分類等級之合理性說明 

本委託投資帳戶之主要參考指標達成全球性分散配置

之目標，並藉由不同金融資產及主題性投資達成多元化

的平衡風險報酬，並因應市場彈性調整以緩衝市場波動

及系統性風險，適合追求全球強勢市場報酬並分散風險

之穩健型投資人。 

投資/管理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暨委託報酬 

本帳戶經理費為每年收取投資標的價值之1.35%(包含

臺銀人壽收取之管理費及投資標的經理機構收取之委

託報酬，於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時已先扣除，不另外

收取)。  

前述經理費包含年度委託報酬(不多於0.5%)。 

投資準則 野村投資團隊將集合區域市場及個別資產的研究及決策，進行帳戶策略性配置及動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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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並選出合適子基金作為配置標的。 

投資目標 
主要係透過股、債及其他資產相關標的，建構多重資產平衡曝險，以達成長期優於指標

之報酬。 

投資機構 

事業名稱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保管銀行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機構最

近一年有無

因業務發生

訴訟或非訴

訟事件 

無 

經 

理 

人 

簡 

介 

 

姓名 洪雅新 

學歷 成功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 

經歷 

野村投信專戶管理部投資經理人 

富邦投信專戶管理部投資經理人 

富邦投信基金經理人 

特許金融分析師CFA/財金風險管理師FRM 

最近二年有

無受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

問法、期貨

交易法或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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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法規

定之處分情

形 

代 

理 

經 

理 

人 

簡 

介 

姓名 李雅婷 

學歷 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碩士 

經歷 

野村投信專戶管理部投資經理人 

安聯投信全權委託投資管理人 

安聯投信基金經理人 

群益投信債券部研究員 

證券分析師/期貨分析師/美國特許另類分析師CAIA 

最近二年有

無受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

問法、期貨

交易法或證

券交易法規

定之處分情

形 

無 

投資風險 

投資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在國內募集發行以新臺幣計價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且為

累積型(不得為配息型)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新臺幣計價之國內上市（櫃）指數股票型

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簡稱ETF）。 

因投資標的特性之不同，將產生不同之投資風險，包括但不限於可能發生之投資標的跌

價、匯兌損失所導致之本金虧損，或投資標的暫停贖回及清算等風險。本委託投資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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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管理所生之資本利得及其孽息等收益，悉數歸投資人所享有；其投資所生之風險、

費用及稅捐亦悉數由投資人負擔，臺銀人壽及投資機構不為本金及投資收益之保證。所

投資基金以往之績效不代表未來之表現，亦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收益。除具有上列所述風

險外，投資基金有下列較常見之風險：產業景氣循環風險、流動性風險、外匯管制及匯

率變動風險、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風險、通貨膨脹風險、信貸風險、投資較小市值

公司風險、投資新興市場風險、因上述風險、受益人大量買回或基金暫停計算買回價格

等因素，或有延遲給付買回價金之可能。除前述風險外，投資不同類型基金之其它風險

請參閱各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說明 

收益分配或

資產撥回來

源 

資產撥回可能由本委託投資帳戶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 

收益分配或

資產撥回計

畫 

 

撥回機制 資產撥回條件 每單位資產撥回金額 

月撥回 
資產撥回基準日單位淨值＜9元 0.036元 

資產撥回基準日單位淨值≧9元 0.042元 

季撥回 
資產撥回基準日單位淨值扣除

0.042元後之單位淨值＞10.3元 
0.05元 

◎若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發生委託投資資產流動性不足而無法減少委託投

資資產、法令要求、或主管機關限制等情況，本全權委託帳戶將暫時停止資產撥回及

額外撥回之作業，俟該等上述情況解除後再繼續執行，惟不溯及暫停資產撥回之月份。 

◎如因市場經濟環境改變、發生非預期之重大事件、法令政策變更或有不可抗力情事，

或委託投資資產之收益或利得產生重大變動，野村投信得視情況採取適當之調整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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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上調或下調每單位資產撥回金額）。 

◎季撥回月份為每年3、6、9及12月。 

◎委託投資帳戶近12個月之收益分配來源組成表之查詢路徑為臺銀人壽官網 /投資型

保險資訊揭露選單/類全委資訊，即可查詢收益分配來源組成表。 

◎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調 整 機 制 請參閱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計畫。 

調整機制變

更時之通知

方式 

調整機制變更時臺銀人壽將於變更前一個月通知要保人；但若屬對保戶有利之調整，則

不在此限。 

收益分配或 

資產撥回給 

付方式 

資產撥回方式：現金撥回、單位撥回。 

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次。 

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8日，遇例假日順延。 

資產撥回計算日：資產撥回基準日後的第一個營業日。 

資產撥回現金付款日：臺銀人壽應於實際收受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之日後十五日內以現

金給付予要保人。 

現金撥回金額計算： 

現金撥回金額＝資產撥回基準日之單位數該月每單位資產撥回金額。 

單位數撥回計算： 

資產撥回單位數＝資產撥回基準日之單位數該月每單位資產撥回金額÷該月資產撥回計

算日之單位淨值。 

收益分配或 

資產撥回對 

保單價值之

資產撥回後本帳戶淨值將有所下降，保單帳戶價值也可能會受到影響，甚至可能相對降

低。(請參考本保險商品說明書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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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可供投資子

基金 
參考本保險商品說明書可投資子基金名單。 

註1：臺銀人壽將第一筆委託投資資產存入全權委託投資帳戶之日起滿一年（含）後，如累積之委託投資資

產連續三十日之平均值低於新臺幣貳億元者，野村投信與臺銀人壽得共同協商相關因應事宜。 

註2：若委託投資資產未達新臺幣參億元(不含)時，考量資金運用與帳戶淨值的波動，野村投信得選擇波動

度較低的固定收益型基金(如貨幣型基金、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或全球債券基金等)進行投資停泊，且投

資比例不受投資範圍之相關比例限制。 

本委託投資帳戶最近一年、二年、三年(或成立至今)之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成立至今 

不含資產撥回 -11.83 - - -15.00 

含資產撥回  -7.16 - -  -9.66 

年化標準差   6.93 - -   6.97 

註 1：資料日期：112年 3月 31日。 

註 2：存在（或資料取得期間）小於評估期間或無法取得時，則該評估期間不計算報酬率，以「-」表示。 

(二)新臺幣貨幣帳戶 

新臺幣貨幣帳戶 

簡介 係指臺銀人壽提供的投資標的之一，亦作為資金停泊之帳戶。貨幣帳戶係依臺銀人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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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保管銀行牌告活期存款之年利率計算該貨幣帳戶應有之收益給付。貨幣帳戶之設立

及所有投資行為符合保險法、「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辦理，並接受保

險法主管機關之管理監督。 

投資工具 

及 標 的 
銀行存款 計價幣別 新臺幣 

投資標的 

所屬公司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 
風險收益等級 RR1 

帳戶應負

擔之相關

費用 

無 

■停泊帳戶標的 

新臺幣停泊帳戶 

簡介 

係臺銀人壽提供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金額配置之帳戶。停泊帳戶係依

臺銀人壽指定之保管銀行牌告活期存款之年利率計算該停泊帳戶應有之收益給

付。停泊帳戶之設立及所有投資行為符合保險法、「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

及相關法令辦理，並接受保險法主管機關之管理監督。 

投 資 工 具 

及 標 的 
銀行存款 計價幣別 新臺幣 

投 資 標 的 

所 屬 公 司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風險收益等級 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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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 戶 應 負 擔 

之 相 關 費 用 
無 

六、可投資子基金名單： 

■委託復華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精選平衡型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可投資子基

金名單 

（一）共同基金 

編號 子基金名稱 

1 PGIM保德信大中華基金-新台幣 

2 PGIM保德信中國品牌基金-新台幣 

3 PGIM保德信全球中小基金-新臺幣 

4 PGIM保德信全球消費商機基金 

5 PGIM保德信全球資源基金 

6 PGIM保德信全球醫療生化基金-新臺幣 

7 PGIM保德信亞太基金 

8 PGIM保德信店頭市場基金 

9 PGIM保德信拉丁美洲基金 

10 PGIM保德信金滿意基金 

11 PGIM保德信科技島基金 

12 PGIM保德信美國投資級企業債券基金-新臺幣累積型 

13 PGIM保德信高成長基金 

14 PGIM保德信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新臺幣累積型 

15 PGIM保德信瑞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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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基金 

17 元大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新台幣 A類型不配息 

18 元大全球公用能源效率基金-新台幣 A類型不配息 

19 元大美元貨幣市場基金-新台幣 

20 元大高科技基金 

21 元大新興亞洲基金 

22 日盛上選基金(A類型) 

23 日盛上選基金(I類型) 

24 日盛高科技基金 

25 日盛貨幣市場基金 

26 台新 1699貨幣市場基金 

27 台新中國傘型基金之台新中証消費服務領先指數基金(法人)-新臺幣 

28 台新中國傘型基金之台新中証消費服務領先指數基金-新臺幣 

29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基金(A) 

30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基金(法人累積型)—新臺幣 

31 台新亞澳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法人累積型)－新臺幣 

32 台新亞澳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計型) 

33 台新高股息平衡基金(累積型) 

34 台新智慧生活基金(法人)—新臺幣 

35 台新智慧生活基金-新台幣 

36 安聯中國策略基金-新臺幣 

37 安聯中華新思路基金-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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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安聯台灣大壩基金-A類型-新臺幣 

39 安聯台灣科技基金 

40 安聯台灣智慧基金 

41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A類型(累積)-新臺幣 

42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A類型(累積)-新臺幣 

43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A類型(累積)-新臺幣 

44 安聯全球人口趨勢基金-A類型-新臺幣 

45 安聯全球生技趨勢基金-新臺幣 

46 安聯全球油礦金趨勢基金 

47 安聯全球債券基金-A類型(累積) 

48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基金 

49 安聯全球農金趨勢基金 

50 安聯全球綠能趨勢基金 

51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A類型(累積)-新臺幣 

52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類型(累積)-新臺幣 

53 宏利中國離岸債券基金-A類型(新臺幣) 

54 宏利全球動力股票基金(新臺幣) 

55 宏利亞太入息債券基金-A類型(新臺幣) 

56 宏利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類型(新臺幣) 

57 宏利臺灣股息收益基金 A類型 

58 柏瑞全球策略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類型 

59 柏瑞全球策略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I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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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柏瑞亞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類型 

61 柏瑞亞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I類型 

62 柏瑞拉丁美洲基金 

63 柏瑞美國雙核心收益基金-A類型 

64 柏瑞美國雙核心收益基金-I類型 

65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A類型 

66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IA 類型(台幣) 

67 柏瑞新興市場企業策略債券基金-A類型 

68 柏瑞新興市場企業策略債券基金-I類型 

69 柏瑞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類型 

70 柏瑞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I類型 

71 柏瑞新興亞太策略債券基金-A類型 

72 柏瑞新興亞太策略債券基金-I類型 

73 柏瑞新興邊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類型 

74 國泰中國內需增長基金-新台幣 

75 國泰中港台基金-新台幣 

76 國泰主順位資產抵押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新台幣 A(不配息) 

77 國泰全球基礎建設基金-新台幣 

78 國泰科技生化基金 

79 國泰新興市場基金-新台幣 

80 國泰新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新台幣 A(不配息) 

81 第一金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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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第一金全球 AI FinTech 金融科技基金-新臺幣 

83 第一金全球 AI FinTech 金融科技基金-新臺幣-I 

84 第一金全球 AI人工智慧基金-新臺幣 

85 第一金全球 AI人工智慧基金-新臺幣-I 

86 第一金全球 AI精準醫療基金-新臺幣 

87 第一金全球 AI精準醫療基金-新臺幣-I 

88 第一金全球 AI機器人及自動化產業基金-新臺幣 

89 第一金全球 AI機器人及自動化產業基金-新臺幣-I 

90 第一金全球大趨勢基金 

91 第一金全球水電瓦斯及基礎建設收益基金-累積型-新臺幣 

92 第一金全球水電瓦斯及基礎建設收益基金-累積型-新臺幣-I 

93 第一金全球富裕國家債券基金-累積型-新臺幣 

94 第一金全球富裕國家債券基金-累積型-新臺幣-I 

95 第一金美國 100大企業債券基金-累積型-新臺幣 

96 第一金美國 100大企業債券基金-累積型-新臺幣-I 

97 統一大東協高股息基金(新台幣) 

98 統一大滿貫基金-A類型 

99 統一大滿貫基金-I類型 

100 統一台灣動力基金 

101 統一全天候基金-A類型 

102 統一全天候基金-I類型 

103 統一全球智聯網 AIoT基金(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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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統一全球新科技基金(新台幣) 

105 統一亞太基金 

106 統一奔騰基金 

107 統一強漢基金(新台幣) 

108 統一黑馬基金 

109 野村ｅ科技基金 

110 野村中小基金-S類型 

111 野村中小基金-累積類型 

112 野村中國機會基金-新臺幣計價 

113 野村巴西基金 

114 野村全球生技醫療基金 

115 野村全球金融收益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116 野村全球金融收益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117 野村全球品牌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118 野村全球高股息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119 野村全球高股息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 

120 野村全球短期收益基金-新臺幣計價 

121 野村亞太高股息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122 野村亞太高股息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 

123 野村美利堅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124 野村美利堅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125 野村泰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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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野村高科技基金 

127 野村新興傘型基金之大俄羅斯基金 

128 野村優質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129 野村優質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130 野村環球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131 野村環球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132 富邦吉祥貨幣市場基金 

133 富邦高成長基金 

134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新台幣 A累積型 

135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醫療保健基金-新台幣 

136 富蘭克林華美新世界股票基金-新臺幣 

137 富蘭克林華美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新台幣 A累積型 

138 復華 5至 10年期投資等級債券指數基金-新臺幣 

139 復華人生目標基金 

140 復華大中華中小策略基金 

141 復華已開發國家 300股票指數基金-新台幣 

142 復華中小精選基金 

143 復華中國新經濟 A股基金-新臺幣 

144 復華中國新經濟平衡基金-新臺幣 

145 復華台灣智能基金 

146 復華全方位基金 

147 復華全球大趨勢基金-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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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復華全球平衡基金-新臺幣 

149 復華全球物聯網科技基金-新臺幣 

150 復華全球原物料基金 

151 復華全球消費基金-新臺幣 

152 復華全球短期收益基金-新臺幣 

153 復華全球債券基金 

154 復華全球債券組合基金 

155 復華全球資產證券化基金-新臺幣 A 

156 復華全球戰略配置強基金-新臺幣 

157 復華亞太平衡基金 

158 復華亞太成長基金 

159 復華亞太神龍科技基金-新臺幣 

160 復華東協世紀基金 

161 復華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指數基金-新臺幣 A 

162 復華美國新星基金-新臺幣 

163 復華美國標普 500 低波動指數基金 

164 復華神盾基金 

165 復華高成長基金 

166 復華高益策略組合基金 

167 復華復華基金 

168 復華華人世紀基金 

169 復華傳家二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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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復華傳家基金 

171 復華奧林匹克全球組合基金 

172 復華奧林匹克全球優勢組合基金-新臺幣 A 

173 復華新興人民幣短期收益基金 

174 復華新興市場 3年期以上美元主權及類主權債券指數基金-新臺幣 

175 復華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新臺幣 A 

176 復華新興市場短期收益基金 

177 復華新興亞洲 3至 10年期美元債券指數基金-新台幣 

178 復華新興債股動力組合基金-新臺幣 

179 復華數位經濟基金 

180 匯豐金磚動力基金 

181 匯豐黃金及礦業股票型基金 

182 匯豐新鑽動力基金 

183 匯豐龍鳳基金-A類型 

184 匯豐龍鳳基金-I類型 

185 匯豐龍騰電子基金 

186 群益全球特別股收益基金 A(累積型-新台幣) 

187 群益全球特別股收益基金-I(累積型-新台幣) 

188 群益全球策略收益金融債券基金 A(累積型-新台幣) 

189 群益全球策略收益金融債券基金 I(累積型-新台幣) 

190 群益全球新興收益債券基金-A(累積型-新台幣) 

191 群益全球關鍵生技基金-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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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群益安穩貨幣市場基金 

193 群益亞洲新興市場投資級債券基金 - A(累積型-新台幣) 

194 群益店頭市場基金 

195 群益東協成長基金-新臺幣 

196 群益美國新創亮點基金-新臺幣 

197 群益馬拉松基金 

198 群益馬拉松基金 I類型 

199 群益創新科技基金 

200 群益華夏盛世基金-新臺幣 

201 群益新興金鑽基金-新臺幣 

202 摩根大歐洲基金 

203 摩根中國 A股基金 

204 摩根中國亮點基金 

205 摩根台灣金磚基金-累積型 

206 摩根台灣金磚基金-機構法人型 

207 摩根全球創新成長基金-累積型 

208 摩根亞洲基金 

209 摩根東方內需機會基金 

210 摩根東方科技基金 

211 摩根金龍收成基金 

212 摩根絕對日本基金 

213 摩根新金磚五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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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摩根新絲路基金 

215 摩根新興 35基金 

216 摩根新興日本基金 

217 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型 

218 摩根新興雙利平衡基金-累積型 

219 摩根龍揚基金 

220 摩根環球股票收益基金-累積型 

221 摩根總收益組合基金-累積型 

222 瀚亞外銷基金 

223 瀚亞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類型-新臺幣 

224 瀚亞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IA類型-新臺幣 

225 瀚亞印度基金-新台幣 

226 瀚亞亞太不動產證券化基金 A類型 

227 瀚亞亞太基礎建設基金 

228 瀚亞美國高科技基金 A類型-新臺幣 

229 瀚亞歐洲基金 

（二）ETF 

編號 子基金名稱 

1 國泰美國 ETF傘型基金之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基金 

2 富邦 NASDAQ-100基金 

3 復華美國 20年期以上公債 ETF基金 

4 復華滬深 300 A股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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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全權委託投資業務須每月檢視之可投資的子基金名單，其可供投資之子基金（不含國內、外證券交易所

交易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及貨幣型基金），是否有新增可申購且幣別相同之法人級別，同時配合調整之可

投資的子基金名單，並選擇法人級別進行投資。 

委託復華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精選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投資之子基金達

本帳戶淨資產價值 1%(含)以上者，該子基金應負擔各項費用之費用率如下： 

(一)境內外基金、境內 ETF 

子基金名稱 
經理費 

費率 (%) 

保管費 

費率(%) 

分銷費 

費率 (%) 

其他 

費用率(%) 

復華已開發國家300股票指數基金-新臺幣 0.60 0.10~0.16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復華5至10年期投資等級債券指數基金-新臺幣 0.50 0.08~0.16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復華全球債券基金 1.00 0.16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復華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指數基金-新臺幣A 0.70 0.08~0.16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復華台灣智能基金 1.20 0.11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復華新興市場3年期以上美元主權及類主權債

券指數基金-新臺幣 
0.60 0.08~0.16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復華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新臺幣A 1.35 0.25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復華全球大趨勢基金-新臺幣 2.00 0.26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安聯台灣科技基金 1.60 0.15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復華奧林匹克全球優勢組合基金-新臺幣A 1.00 0.13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野村優質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0.99 0.14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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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黑馬基金 1.50 0.14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摩根大歐洲基金 1.75 0.30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復華全球短期收益基金-新臺幣 0.60 0.14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復華美國新星基金-新臺幣 2.00 0.15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復華亞太神龍科技基金-新臺幣 2.00 0.26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復華新興債股動力組合基金-新臺幣 1.50 0.14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統一奔騰基金 1.60 0.15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復華全球物聯網科技基金-新臺幣 2.00 0.26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基金-新台幣A類型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為新台幣捌拾億元

或低於新台幣捌拾 

億元時按每年 0.7%

，超過新台幣捌拾億

元時按0.6%計算 

0.10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復華新興市場短期收益基金 1.00 0.16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復華復華基金 1.60 0.14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復華中小精選基金 1.60 0.15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二)境外 ETF 

子基金名稱 總費用率(%) 

無 無 

資料日期：112年 3月 31日。 

註：上述各子基金費用率係以各投資機構所提供之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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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大聯盟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可投資子基金

名單 

（一）共同基金 

編號 子基金名稱 

1 野村 e科技基金 

2 野村中小基金-S類型 

3 野村中小基金-累積類型 

4 野村中國機會基金-新臺幣計價 

5 野村巴西基金 

6 野村日本領先基金-S類型 

7 野村日本領先基金-累積類型 

8 野村台灣高股息基金 

9 野村台灣運籌基金 

10 野村平衡基金 

11 野村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12 野村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 

13 野村全球生技醫療基金 

14 野村全球金融收益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15 野村全球金融收益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16 野村全球品牌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17 野村全球高股息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18 野村全球高股息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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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野村全球短期收益基金-新臺幣計價 

20 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21 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22 野村成長基金 

23 野村亞太收益多重資產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24 野村亞太高股息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25 野村亞太高股息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 

26 野村亞太新興債券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27 野村亞太複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28 野村亞太複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型新臺幣計價 

29 野村美利堅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30 野村美利堅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31 野村泰國基金 

32 野村高科技基金 

33 野村動態配置多重資產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34 野村動態配置多重資產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35 野村貨幣市場基金 

36 野村新興傘型基金之大俄羅斯基金 

37 野村積極成長基金 

38 野村優質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39 野村優質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40 野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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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野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42 野村環球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43 野村環球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44 野村鴻利基金 

45 野村鴻運基金 

46 野村雙印傘型基金之印度潛力基金 

47 野村特別時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48 野村全球正向效應成長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 

49 安聯中國東協基金 

50 安聯中國策略基金 

51 安聯中華新思路基金 

52 安聯台灣大壩基金 

53 安聯台灣科技基金 

54 安聯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55 安聯台灣智慧基金 

56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 

57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 

58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9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 

60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 

61 安聯目標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2 安聯全球人口趨勢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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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安聯全球生技趨勢基金 

64 安聯全球油礦金趨勢基金 

65 安聯全球債券基金 

66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基金 

67 安聯全球農金趨勢基金 

68 安聯全球綠能趨勢基金 

69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 

70 安聯亞洲動態策略基金 

71 安聯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A類型(累積)-新臺幣 

72 復華人生目標基金 

73 復華大中華中小策略基金 

74 復華已開發國家 300股票指數基金 

75 復華中小精選基金 

76 復華中國新經濟 A股基金-新臺幣 

77 復華台灣智能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8 復華全方位基金 

79 復華全球大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0 復華全球平衡基金 

81 復華全球物聯網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2 復華全球原物料基金 

83 復華全球短期收益基金 

84 復華全球債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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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復華全球債券組合信託基金 

86 復華全球資產證券化基金 

87 復華全球戰略配置強基金 

88 復華有利貨幣市場基金 

89 復華亞太平衡基金 

90 復華亞太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91 復華亞太神龍科技基金 

92 復華東協世紀基金 

93 復華神盾基金 

94 復華高成長基金 

95 復華高益策略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96 復華貨幣市場基金 

97 復華復華基金 

98 復華華人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99 復華傳家 2號基金 

100 復華傳家基金 

101 復華奧林匹克全球組合基金 

102 復華奧林匹克全球優勢組合基金 

103 復華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新臺幣 A 

104 復華新興市場短期收益基金 

105 復華新興債股動力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06 復華數位經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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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野村特別時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S類型新臺幣計價 

108 野村全球基礎建設大未來基金- S類型新臺幣 

（二）ETF 

編號 子基金名稱 

1 元大美國政府 1至 3年期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 元大美國政府 7至 10年期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 元大美國政府 20年期以上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 中國信託美國政府 20年期以上債券 ETF基金 

5 復華美國 20年期以上公債 ETF基金 

6 富邦美國政府債券 1-3年期基金 

7 富邦美國政府債券 7-10年期基金 

8 富邦美國政府債券 20年期以上基金 

9 中國信託美國高評級市政債券 ETF 基金 

10 元大中國國債及政策性金融債 3至 5年期債券 ETF 基金 

11 中國信託中國國債及政策性金融債 7至 10年期債券 ETF基金 

12 凱基 3至 10年期中國政策金融債券 ETF基金 

13 復華中國 5年期以上政策性金融債券 ETF 基金 

14 中國信託新興市場 0-5年期美元政府債券 ETF基金 

15 元大 15年期以上新興市場主權債 ETF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6 凱基 10年期以上新興市場 BBB美元主權債及類主權債券 ETF基金 

17 元大 20年期以上 AAA至 A級美元公司債券 ETF基金 

18 國泰彭博巴克萊 10年期以上 A等級美元公司債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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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國信託 20年期以上 BBB 級美元公司債券 ETF基金 

20 中國信託彭博巴克萊 10年期以上高評級美元公司債券 ETF 基金 

21 國泰彭博巴克萊 10年期(以上)BBB 美元息收公司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2 富邦彭博巴克萊 10年期(以上)BBB 美元息收公司債券 ETF 基金 

23 元大 20年期以上 BBB級美元公司債券 ETF基金 

24 凱基 15年期以上美元投資級新興市場 ESG 永續債券 ETF基金 

25 凱基 15年期以上美元 BBB 級 ESG永續公司債券 ETF 基金 

26 富邦中國以外新興市場美元 5年以上投資等級債券 ETF基金 

27 國泰彭博巴克萊新興市場 5年期(以上)美元息收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28 復華新興市場 10年期以上債券基金 

29 復華新興市場企業債券 ETF基金 

30 復華 1至 5年期美元特選信用債券 ETF基金 

31 富邦彭博優選 1-5年非投資等級債券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2 國泰優選 1-5年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33 復華 1至 5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34 元大標普 500基金 

35 元大台灣卓越 50基金 

36 富邦 NASDAQ-100基金 

37 富邦台灣核心半導體 ETF 基金 

38 富邦標普美國特別股 ETF 基金 

39 國泰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基金 

40 國泰標普低波高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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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國泰富時中國 A50 基金 

42 國泰美國費城半導體基金 

43 國泰納斯達克全球人工智慧及機器人基金 

44 國泰全球智能電動車 ETF 基金  

45 國泰富時新興市場基金 

46 元大歐洲 50ETF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7 元大 10年期以上美元投資級銀行債券 ETF 基金 

48 元大標智滬深 300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9 元大全球未來通訊 ETF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0 元大全球人工智慧 ETF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1 元大全球未來關鍵科技 ETF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2 元大標普美國高息特別股 ETF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3 元大 MSCI中國 A股國際通 ETF基金 

54 國泰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基金 

55 國泰彭博巴克萊 20年期(以上)美國公債指數基金 

56 國泰臺灣低波動股利精選 30 基金  

57 國泰臺韓科技基金 

58 國泰富時中國 5年期以上政策金融債券 ETF基金  

59 國泰標普北美科技 ETF基金 

60 國泰 7-10年 A等級金融產業債券基金 

61 國泰 15年期以上 A等級科技產業債券基金 

62 國泰美國短期公債 ETF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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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國泰台灣 ESG永續高股息 ETF基金 

64 國泰網路資安 ETF 基金 

65 國泰台灣 5G PLUS ETF基金 

66 國泰富時人民幣短期報酬 ETF基金 

67 凱基 10年期以上科技業公司債券 ETF基金 

68 凱基 15年期以上 AAA至 A級美元公司債券 ETF基金 

69 凱基 20年期以上美元金融債券 ETF 基金 

70 凱基 25年期以上美國公債 ETF基金 

71 凱基 20年期以上 AAA至 AA 級大型美元公司債券 ETF基金 

72 凱基 1至 3年期美國公債 ETF基金 

73 富邦道瓊臺灣優質高息 30 ETF基金 

74 富邦臺灣公司治理 100 ETF基金 

75 富邦富時越南 ETF 基金 

76 富邦上証 180基金 

77 富邦深証 100基金 

78 富邦中國中証中小 500 ETF基金 

79 富邦恒生國企 ETF 基金 

80 富邦印度 NIFTY基金 

81 富邦未來車 ETF基金 

82 富邦彭博巴克萊歐洲區美元 7-15年期銀行債 ETF基金 

83 富邦全球金融業 10年以上美元投等債券 ETF基金 

84 富邦彭博巴克萊 9-35年 A級美元息收公司債券 ETF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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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富邦中國美元投資等級債券 ETF基金 

86 富邦中國政策金融債券 0-1年 ETF 基金 

87 富邦中國政策金融債券 ETF基金 

88 復華滬深 300 A股基金 

89 復華中國 5G通信 ETF基金 

90 復華富時台灣高股息低波動基金 

91 復華 15年期以上能源業債券 ETF基金 

92 復華 15年期以上製藥業債券 ETF基金 

93 復華 20年期以上 A3級以上公司債券 ETF 基金 

94 復華 8年期以上次順位金融債券 ETF基金 

註：全權委託投資業務須每月檢視之可投資的子基金名單，其可供投資之子基金（不含國內、外證券交易所

交易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及貨幣型基金），是否有新增可申購且幣別相同之法人級別，同時配合調整之可

投資的子基金名單，並選擇法人級別進行投資。 

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大聯盟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投資之子基金

達本帳戶淨資產價值 1%(含)以上者，該子基金應負擔各項費用之費用率如下： 

(一)境內基金、境內ETF 

子基金名稱 
經理費 

費率 (%) 

保管費 

費率(%) 

分銷費 

費率 (%) 

其他 

費用率(%) 

野村全球品牌基金 1.80% 0.30%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野村泰國基金 1.60% 0.24%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野村雙印傘型基金之印度潛力基金 1.80% 0.26%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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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美利堅S類型新臺幣計價 0.99% 0.26%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野村動態配置S類型新臺幣計價 0.99% 0.26%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野村優質基金-S類型新臺幣計價 0.99% 0.14%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野村多元收益S類型新臺幣計價 0.99% 0.26%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野村全球金融收益S類型新臺幣 0.99% 0.26%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野村中小基金-S類型 0.50% 0.15%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富邦NASDAQ-100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0億以下(含)：0.50% 
20億以上-50億(含)：0.40% 
50億以上：0.30% 

0.21% 0 請詳公開說明書 

（二）境外ETF 

子基金名稱 總費用率(%) 

無 無 

資料日期：112年 3月 31日。 

註：上述各子基金費用率係以各投資機構所提供之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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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價時點一覽表： 

投資標的名稱 
買入評價 

時點 

贖回評價 

時點 

轉出評價

時點 

轉入全權

委託帳戶

評價時點 

轉入 

貨幣帳戶 

評價時點 

臺銀人壽委託復華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精選

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

能為本金) 

T+1 T+1 T+1 T+3 T+1 

臺銀人壽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大聯

盟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

可能為本金) 

T+1 T+1 T+1 T+3 T+1 

新臺幣貨幣帳戶 — T T T+1 — 

新臺幣停泊帳戶 — T — — — 

註：上表之T日係指基準日，投資標的的買入、贖回、轉出及轉入將依基準日之次N個資產評價日(即T+N日)

計算該投資標的之價值。前述次N個資產評價日係參考投資帳戶子基金之公開說明書及本公司實務作業所

需時間而訂，若有調整本公司將以書面或約定之方式通知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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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揭露 

■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及說明 

一、保費費用 

繳付之每筆保險費乘以保費費用率所得之數額。 

本契約保費費用率如下： 

每筆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保險費新臺幣未滿 200 萬元 3.0% 

保險費新臺幣 200 萬元以上 2.5% 
 

二、保單管理費 無。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 臺銀人壽未另外收取。 

 2.投資標的經理費 已反應於投資標的淨值中，臺銀人壽未另外收取。 

 3.投資標的保管費 已反應於投資標的淨值中，臺銀人壽未另外收取。 

 4.投資標的贖回費用 臺銀人壽未另外收取。 

 5.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每保單年度六次免費，第七次起每次新臺幣 500 元。 

 6.其他費用 臺銀人壽未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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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臺銀人壽得於評估實際費用報主管機關後調整上述費用，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 

人有利之費用調降，臺銀人壽得不通知要保人。 

■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投資標的名稱 投資標的類別 申購手續費 
經理費

註 1註 2
 

(每年) 

保管費
註 3
 

(每年) 

贖回 

手續費 

臺銀人壽委託復華投信投資帳戶-新臺

幣精選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

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權委託帳戶 無 1.35% 
不超過

0.11% 
無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申請契約終止時，解約費用為「申請契約終止時之保單帳戶價值–申請契約終

止時之停泊帳戶價值」×「申請契約終止時保單年度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年度 1 2 3 4+ 

解約費用率 4% 3% 2% 0% 
 

 2.部分提領費用 

(1)申請部分提領時，部分提領費用為「申請部分提領之金額–申請部分提領之

停泊帳戶價值」×「申請部分提領保單年度之解約費用率」 

保單年度 1 2 3 4+ 

解約費用率 4% 3% 2% 0% 

(2)除前項費用外，第四保單年度後，可享有同一保單年度內四次免費部分提領

之權利，第五次起將自每次部分提領之金額中扣除新臺幣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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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銀人壽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新臺

幣大聯盟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

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權委託帳戶 無 1.35% 
不超過

0.11% 
無 

新臺幣貨幣帳戶 貨幣帳戶 無 無 無 無 

新臺幣停泊帳戶 停泊帳戶 無 無 無 無 

註 1：經理費包含臺銀人壽收取之管理費及投資標的經理機構收取之委託報酬，於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時

已先扣除，臺銀人壽未另外收取。 

註 2：投資標的經理機構如有將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投資於其經理之基金時，則投資標的經理機構就該部分委

託資產不得另收取委託報酬。 

註 3：各全權委託帳戶之保管費分別由保管機構收取(如下表)，於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時已先扣除，不另外
收取。 

保管淨資產價值（新臺幣） 保管費(每年) 

5 億以下 0.11% 

逾 5 億元～15 億元 0.09% 

逾 15 億元～25 億元 0.07% 

逾 25 億元～50 億元 0.05% 

逾 50 億元以上 0.04% 

註 4：要保人如欲查詢投資機構提供其收取相關費用之最新明細資料，請參閱臺銀人壽網站

(https://www.twfhc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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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全權委託帳戶之經理費及保管費之計算方式與收取方式，範例說明如下： 

假設保戶投資配置之淨保險費本息總和為新臺幣100,000元，並選擇委託復華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精選平衡

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及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大聯盟平衡型(全權委

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各配置50%，且為簡化說明，假設保戶所持有該全委帳戶用以計算

費用之價值皆未變動。 

假設投資標的委託復華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精選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大聯盟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之經理費及保

管費費用率，以及該等類全委帳戶所投資子基金之經理費及保管費費用率分別如下： 

投資標的簡稱 經理費費率(每年) 保管費費率(每年) 

委託復華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精選平衡型(全權委託帳

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1.35％ 0.04％～0.11％ 

委託復華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精選平衡型(全權委託帳

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之子基金 
0.05％～2％ 0.03％～0.32％ 

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大聯盟平衡型(全權委託

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1.35％ 0.04％～0.11％ 

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大聯盟平衡型(全權委託

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之子基金 
0.04％～2％ 0％～0.32％ 

則保戶投資於委託復華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精選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及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大聯盟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每年最高應

負擔之經理費及保管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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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託復華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精選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50,000(2％＋0.32％)＋(50,000－50,000(2％＋0.32％))(1.35％＋0.11％) 

＝1,160＋713.1 

＝1,873.1元 

2.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新臺幣大聯盟平衡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50,000(2％＋0.32％)＋(50,000－50,000(2％＋0.32％))(1.35％＋0.11％) 

＝1,160＋713.06 

＝1,873.06元 

前述費用係每日計算並反映於類全委帳戶淨值中，保戶無須額外支付。 

註1：受委託管理類全委帳戶資產之投信業者如有將類全委帳戶資產投資於該投信業者經理之基金時，就該

經理之基金部分，投信業者不得再收取類全委帳戶之經理費。 

註2：類全委帳戶之經理費係由臺銀人壽及受託管理該類全委帳戶之投信業者所收取，類全委帳戶投資之子

基金經理費則係由經理該子基金之投信業者所收取。 

註3：運用類全委帳戶資產買賣投信業者經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共同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及其他

相關商品，如有自投信業者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應返還至類全委帳戶資產，可增加

帳戶淨資產價值。前述各項利益係由投信業者原本收取之經理費中提撥，不影響子標的淨值。 

■自投資機構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 

本公司臺銀人壽鑫富利變額年金保險（以下簡稱:本商品），提供連結之基金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

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此項通路報酬收取與否並不影響基金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淨值，亦不會

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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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機構支付 

投資機構 通路服務費分成
註1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無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無 

註 1:本商品皆無自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收取通路服務費分成。 

註 2:未來本商品如有連結之投資標的變動或相關通路報酬變動時，請至臺銀人壽官方網站

(https://www.twfhclife.com.tw) 查詢相關資訊。 
 

範例說明： 

臺銀人壽未自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收取全權委託投資帳戶之通路服務費分成，故  台端購買本商

品，其中每投資 1,000元於委託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全權委託投資帳戶，臺銀人壽每年收取之通

路報酬如下： 

1.由台端額外所支付之費用：0元 

2.由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相關費用係均由投資機構原本收取之經理費、管理費、分銷費等相關費用中提撥部分予保險公司，故不 

論是否收取以下費用，均不影響基金淨值。) 

台端持有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期間之通路服務費分成：無。 

本公司辦理投資型保單業務，因該類保險商品提供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

簿資產作為連結，故各投資機構支付通路報酬(含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等，且該通路報酬收取與否

並不影響基金淨值，亦不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之費用)，以因應其原屬於投資機構所應支出之客戶

服務及行政成本。惟因各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性質不同且各投資

https://www.twfhc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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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提供不同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供

該投資型保單連結時，自各投資機構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

標及基金或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風險揭露 

投資風險：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無保本、提供定期或到期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

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分暸解其風

險與特性。 

匯率風險：臺銀人壽鑫富利變額年金保險，是以新臺幣收付之投資型保險商品，保戶須自行承擔就商品貨幣(新

臺幣)與其他貨幣進行兌換時所生之匯率變動風險。 

信用風險：保單帳戶價值獨立於臺銀人壽之一般帳戶外，因此要保人或受益人需自行承擔發行公司履行交付

投資本金與收益義務之信用風險。 

市場價格風險：投資標的之市場價格，將受金融市場發展趨勢、全球景氣、各國經濟與政治狀況等影響，發

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報酬率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臺銀人壽亦不保證投資標的之投資

報酬率且不負投資盈虧之責。 

中途贖回風險：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內申請部分提領或解約時，因此贖回而退回之保單帳戶價值，可能有

低於原始投資本金之風險。 

法律風險：投資標的係發行機構依其適用法律所發行，其一切履行責任係由發行機構承擔，但要保人或受益

人必須承擔因適用稅法法令之變更所致稅負調整或因適用其他法令之變更所致權益發生得喪變更

的風險。舉例說明:投資標的可能因所適用法令之變更而致無法繼續投資、不能行使轉換或贖回之

權利、或不得獲得期滿給付等情事。 

流動性風險：若因市場交易不活絡，投資標的可能有無法在短期內依合理價格出售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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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服務及申訴專線：0800-011-966 

https://www.twfhclife.com.tw/

